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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39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3：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监测和分析 

协调统一小型无人机系统运行的监管做法  

(由新加坡、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新西兰、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提交) 

执行摘要 

小型无人机系统(UAS)的使用继续迅猛发展，随即产生了国内UAS和有人航空运行之间不安全相

遇的风险。由于航空界已开始采用各种不同做法来处理这一问题，这可能导致形成大相径庭的监管和

运行体系各自为政的杂乱局面，不仅对业内用户和制造商造成挑战，同时还会影响从不同的国内体系

向一套更广泛的国际规定的过渡。 

如果不对目前为制定小型UAS的政策和监管规章的国际和地区努力进行协调和统一，在地区之内

和地区之间关于国内UAS体系的差异则有可能加大。 

行动：请大会： 
a) 引领和协调对小型UAS运行的关键监管做法进行统一，并虑及文件中所概述的三大领域； 
b) 便利在国家、业界、学术和研究机构之间定期分享关于UAS运行和监管的信息与经验；和 
c) 必要时扩展小型UAS咨询组(SUAS-AG)和其它相关专家小组的工作以实现上述目标。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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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小型无人机系统(UAS)的使用继续迅猛发展，随即产生了国内 UAS 和有人航空运行之间不安

全相遇的风险。UAS 不仅对在机场降落和起飞的航空器构成威胁，在其它环境下也可造成险情，例如

对于在市区做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如果在这一领域没有指导，航空界，尤其是各国已开始采用各种不

同做法来处理这一问题。今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亚太 RPAS 专题座谈会，有 50 多

个民航当局、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ANSPs)和研究机构的约 150 人参加，详细讨论了其各自的 UAS 体

系，而最近举行的上述活动就体现了监管框架不胜枚举的情况。 

1.2 与会者注意到情况千差万别，并强调，避免形成大相径庭的监管和运行体系各自为政的杂乱

局面，这一点十分重要。这种情形不仅对业内用户和制造厂商造成挑战，同时也会影响日后对不同的

国内体系进行调整使其与可能制定的一套国际规定相一致，因而亦会影响国际运行的安全。 

1.3 目前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论坛用以讨论小型 UAS 的监管和运行事宜。这些包括小型 UAS 咨

询组(SUAS-AG)、无人机系统立法联合当局(JARUS)和成立一个亚太 UAS ATM 任务队的计划。如果

在各个群组之间不进行协调和统一，在地区之内和地区之间关于国内 UAS 体系的差异则有可能加大。 

2. 讨论 

2.1 为了缩小国内 UAS 监管体系之间的差异，本文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牵头开展努力，对小型

UAS 运行的关键监管做法实行协调统一。这些协调统一的做法随后可作为指导，用以制定长期的国际

规定。 

2.2 本文件借鉴了各国为国内 UAS 运行建立一个更为全面的体系而正在开展的努力，并查明了可

受益于协调统一的三大监管领域，即：a)按质量分类；b)驾驶员培训和执照颁发；和 c)UAS 监视和交

通管理。 

2.3 按质量分类 

2.3.1 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监管目前广为使用且种类繁多的 UAS 的挑战。用于国内运行

的 UAS，重量可从几百克至 25 公斤以上不等。因此，难以用一套单一的规则监管这类 UAS。相反，

需要采用一种以风险为基础的做法，以便能基于 UAS 活动的运行环境和目的，及其对于航空和公共安

全的潜在风险，而对这些 UAS 活动进行有区分的监管。  

2.3.2 这一以风险为基础的做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确定如何按质量进行分类。但是，目前

还没有这方面的共同做法。不同的 UAS 监管体系采用了不同的质量类别，有的是单级梯度系统，有的

则是多级梯度系统，而每种情况又有不同的门限值。此外，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开始进行联

合研究，以便基于其对公共和航空安全的影响，更好地确定可接受的质量门限值。虽然这些是制定更

具成效的 UAS 规则的积极步骤，但是所述研究在范围和方法上的不同，有可能导致分类方面更大的差

异。因此，最为理想的是由国际民航组织进行指导，在这一领域形成更多的融合，以确保能够对不同

国家的质量分类更好地协调统一。早日实现质量分类的协调统一，也可减少今后制定跨界 UAS/RPAS
运行规定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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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驾驶员培训和执照颁发 

2.4.1 各国在日趋热切地力求确保其 UAS 运营人具备必要的驾驶知识和能力，并为此制定了培训

和执照颁发要求。但是，在所采取的各种做法之间同样存在着重大差异。有些国家目前要求其 UAS 驾

驶员进行在线理论测评，而其它国家，包括新加坡，则要求由经授权的考官进行理论和实践测评。可

用以培训运营人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有些体系选择采用经批准的培训机构，另有一些则允许没有监管

的自我培训。 

2.4.2 对培训和执照颁发要求实行协调统一将减少这些差异，并有助于确保培训和持照 UAS 运营

人最低能力水平的一致性，无论运营人基于何处。长期而言，协调统一亦可铺平道路，相互承认由不

同当局所颁发的 UAS 驾驶员执照。 

2.5 UAS 监视和交通管理 

2.5.1 各国面临的另一个关键监管优先事项，是能够监测和管理 UAS 的活动，以实现 UAS 和有人

航空活动之间的安全和无缝隙运行。这在有些环境下尤为重要，例如机场附近，因为此处未经授权的

UAS 运行可对有人驾驶航空器交通构成安全风险。有些经报告的在机场的 UAS 相遇，还导致干扰了那

里的正常飞行运行。因此，有些国家已制定政策和监管规章，规范 UAS 在机场附近的运行。 

2.5.2 此外，有些国家也已开始获取或试验监视和交通管理能力，例如 UAS 交通管理系统，这使

得 UAS 运营人、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和监管方具有共同的情境意识；以及通过使用动态地理围栏等解

决办法，侦测未经授权的 UAS 运行。新加坡正在开发一个集中式 UAS 管理系统，利用二次监视技术

提供市区 UAS 运行的实时空中情景。其它国家也已开始类似努力，探讨和测试一系列不同的技术，包

括云系统和应答机，以推动为其各自 UAS 社团量身定制的运行概念。协调统一不同技术规范以便利系

统之间的可互用性十分重要。使这一具有挑战性工作更为复杂的，是需要确保这些技术与市场上层出

不穷的小型无人机模式的兼容性。 

2.5.3 协调统一地制定关于 UAS 活动的政策和监管规章，包括监测和跟踪所使用的技术，将支持

制定业界绩效标准，并鼓励 UAS 制造商整合各种位置报告工具，与全世界的 UAS 管理系统形成互动

界面。此种监视和交通管理工具亦可用来便利对于政策和监管规章的遵守。更为重要的是，关于 UAS
运行(例如在机场附近的运行)的协调统一的监管做法，可为有人航空器飞行和无人机活动之间提供安

全保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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